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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農業科技園區管理機關（以下簡稱管理機關）為提升行

政服務效率、有效辦理建築管理施工品質及執行建築工

程勘驗，以明確建立承造人及其專任工程人員承攬工程

之責任及起造人所委任監造人之法定監造責任，特訂定

本要點。 

二、 適用地區:農業科技園區領得建造執照未領得使用執照

之建築基地。 

三、 建築物施工計畫書應包含內容比照屏東縣建築管理自治

條例第二十八條規定辦理。 

四、 建築工程開工相關規定： 

(一) 建築法第五十四條開工相關規定比照屏東縣建築管

理自治條例第二十五條及第二十七條規定辦理。 

(二) 建築執照開工報告備查應檢附之書類文件表如附表

一。 

五、 建築工程勘驗規定: 

     建築法第五十六條建築工程中必須勘驗部分比照屏東縣

建築管理自治條例第二十九條規定及屏東縣政府建照執

照建築工程施工勘驗執行計畫辦理。 



六、 建築工程竣工勘驗作業規定: 

(一) 竣工勘驗作業規定比照屏東縣建築管理自治條例第

三十一條及第三十二條規定辦理。 

(二) 使用執照備查應檢附之書類文件表如附表二。 

(三) 建築物使用執照竣工查驗紀錄表如附表三。 

七、 施工損壞鄰房爭議事件處理規定比照屏東縣建築施工中

發生公共安全事件處理自治條例辦理。 

八、 工地環境管理規定比照屏東縣建築物施工中管制要點辦

理。 

九、 颱風前通報防處措施及工地檢查機制:颱風警報發布

後，承造人應做好防颱安全措施，並填具通報表(如附

表四)，以傳真方式報請管理機關備查。 

十、 地震後工地檢查機制:遇有地震後，承造人及監造人應

詳檢已完成設施，如有損壞應填具通報表(如附表四及

附表四-一)，以傳真方式報請管理機關備查。 

十一、 建築工程巡查處理方式： 

(一) 定期巡查：自取得建造執照之日起每三個月定期巡

查 1次，已申報開工案件，改列不定期巡查。 

(二) 不定期巡查：自取得建照執照之日起，採隨機巡

查。 

(三) 施工中建築物定期/不定期巡查紀錄表單如附表



五，倘巡查後有違反建築法情事則依建築法相關規

定辦理。 

十二、 管理機關核發建造執照時須將基地位置、地盤圖分送

下列單位知悉，以利其依權責執行相關業務: 

(一) 管理機關營建環境組：園區開發計畫管理業務及環

境保護相關法規之執行。 

(二) 管理機關秘書室：園區保全巡查業務之執行。 

十三、 管理機關核發建造執照時同時將本要點送起造人知

悉，並於申報開工時一併送承造人及監造人知悉，以

利其遵循本要點所訂之施工管理責任與義務。 

 

附表一:建築執照開工報告備查應檢附之書類文件表。 

附表二:使用執照備查應檢附之書類文件表。 

附表三:建築物使用執照竣工查驗紀錄表。 

附表四:建築物颱風/地震通報表。 

附表四-一:建築工程防颱作業工地自動檢查報告表。 

附表五:施工中建築基地巡查紀錄表單。



 

農業科技園區(   ) 農科建（雜）字第       號建造（雜項）執照開工報告備查應檢附之書類文件表 

序別 書       類       文       件 有（○） 

無（× ） 

備註 

1. 所附照片應註明拍攝日期，並為申請備查日前一周內日

期。 

2. 申請道路使用得併開工申請或施工中另案申請，並應於

施工計劃書中詳細規劃各施工階段之道路使用期限。 

3. 本表書類文件倘無法於開工時檢附,請敘明原因並於一

樓底板勘驗時檢附。 

4. 增建案件倘未涉及防設、電信、電力、給水、污水等式

事項免檢附該項書類文件。 

5. 建築工程概要標示板（可使用公共工程之工程告示牌規

範設置）於車輛進出口處標示。 

 

 

1 開工申報書(五份)  

2 施工計劃書（二份）  

3 承造人切結書（一份）  

4 申請道路使用並符合本處建築管理規則  

5 拆照與建照併案申請者，舊有建物已拆除  

6 建照、雜項執照在有效期限內  

7 營造業承攬建築工程開工查報表(B21-2)  

8 營建剩餘土石方處理管制卡  

9 建廢棄物處理管制卡  

10 建築物消防設備圖說審查完成證明文件  

11 建築物電信管線設計圖審查完成證明文件  

12 建築物電力系統審查完成證明文件  

13 給水、污水處理相關圖說  

14 紅火蟻現場清查紀錄表  

15 未使用塔式起重機具切結書  

16 已檢附安全圍籬、行道樹、公告牌、基地內外之相片  

17 建照執造影本  

□已先行動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承   造   人： 

□未先行動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專任工程人員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農業科技園區製訂 

中   華   民   國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 

附表一 



 

農業科技園區(     ) 農科建（雜）字第      號申請使用（雜項使用）執照應檢附之書類文件表 

序別 書       類       文       件 有（○） 

無（× ） 

備註 

1. 所附照片應註明拍攝日期，並為申請備查日前一周內

日期。 

2. 其他相關證明文件(如氯離子檢測報告、混凝土品質保

證書、氯離子檢測檢測人員證書、無輻射污染保證書、

內政部新技術、新工法，新設備及新材料審核認可通知

書影本、材料出廠證明等…) 。 

1 使用執照審查表  

2 使用執照申請書  

3 建築物概要表  

4 地號表   

5 使用執照竣工報告書  

6 建造（雜項）執照建築工程完工簽證表。  

7 門牌證明書。  

8 建造執照正本  

9 原核准副本圖一份(於核發使照時一併退還起造人)。   

10 空氣污染防治費繳納證明文件。  

11 營建剩餘土石方管制卡一份、土方堆置現場照片一份(無剩餘土

方者免)。  

 

12 建築廢棄物處理完成證明（表單）文件。  

13 竣工照片(包括各向立面、屋頂突出物、停車空間、植栽綠化、

防火區劃門等照片)。 

 承   造  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

 

專任工程人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

 

 

 

 

中   華   民   國        年        月 

14 建築竣工圖 1份及電子書圖光碟 1份（包括位置、面積計算、平

面、立面圖說等）。 

 

15 供公眾使用建築物須檢附消防局消防設備查驗符合規定意見表  

16 污水處理設施、室內裝修材料及防火門（窗）核可文件及出廠證

明。（無設置者免附） 

 

17 昇降設備檢查合格資料（無設置者免附）。  

附表二 

下列事項請註明: 

□未達供公眾使用建築物 5層樓以下住宅(公寓)之住

宅用火災警報器，經當地消防主管機關檢查合格之

證明文件或 檢附其他已安裝完成之證明。(本案工

廠類建築，無須檢附) 

□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核發之建築物電信設備審驗合

格證明文件。 

□經濟部標準檢驗局，檢驗合格之外裝壁磚證明文

件。(本案無設置外牆壁磚) 



農業科技園區 

建築物使用執照竣工查驗紀錄表 1 

建造(雜)號

碼 

農科 建 (雜) 字第         號 竣工勘驗日期：  年  月  日 

查 驗 日 期 ：  年  月  日 

查驗項目 查驗內容 查驗結果 備註 

建築

物外

部環

境及

排水 

面前道路、公共排水溝、人行

道、行道樹 

 □符合□不符合□圖說無  

基地範圍內排水溝  □符合□不符合□圖說無  

建築工地廢棄物、圍籬、遮

版、鷹架、模板等 

 □符合□不符合□圖說無  

法定空地預留鋼筋及預留管  □符合□不符合□圖說無  

綠化植栽  □符合□不符合□圖說無  

建築

物主

要構

造、

內部

空

間、

立面 

主要構造(柱、樑、牆、樓地板

及屋頂) 

 □符合□不符合□圖說無  

建築物尺寸  

 

□符合□不符合□圖說無  

內部空間及

地坪 

分戶牆承重牆及

防火區劃 

 □符合□不符合□圖說無  

一樓地坪  □符合□不符合□圖說無  

建築物立面 建築物立面  □符合□不符合□圖說無  

門框、窗框  □符合□不符合□圖說無  

違規開窗  □符合□不符合□圖說無  

陽台(含欄杆)  □符合□不符合□圖說無  

建築物留設天井無預留鋼筋  □符合□不符合□圖說無  

建築

物主

要設

備 

建築物汙水處理設施  □符合□不符合□圖說無  

消防、避雷

設備、防火

避難設施 

防火區劃及防火

門窗 

 □符合□不符合□圖說無  

避雷設備  □符合□不符合□圖說無  

昇降設備  □符合□不符合□圖說無  

防空避難設備、防火門、鐵爬

梯及緊急出入口 

 □符合□不符合□圖說無  

其他 停車空間 一般車位  □符合□不符合□圖說無  

裝卸車位  □符合□不符合□圖說無  

行動不便車位  □符合□不符合□圖說無  

附記 1. 隱蔽及未查驗部份仍應由監造人、承造人及其專任工程人員依法負責。 

 

 

 

  查驗人員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會驗人員: 

  

附表三 

 



農業科技園區 

建築物使用執照竣工查驗紀錄表 2 

建造(雜)號碼 建造執照: 

 

竣工勘驗日期 

   年   月   日 

使用執照竣工報告書是否檢附並填妥簽章 □是 □否(退還申請) 

建築工程完工簽證表是否檢附並填妥簽章 □是 □否(退還申請) 

抽驗項目及結果 

一、建築物主要構造 

設計值(單位：cm) 抽測值(單位：cm) 

1層  屋深標註:  

屋寬標註:  

2層 標註  

標註  

RF 標註  

標註  

其他: 

本案為鉅豐生技股份有限公司(S5-1)建造執照併案(100)農科使字第 1040001481號變更

使用執照及地上 1~2層(作業廠房)室內裝修乙案 

二、建築物主要設備 
無此 

項目 

建築物昇降及機械停車設備相關文號(報告)或出廠證

明： 

無昇降設備 
□ 

建築物污水處理設備相關文號(報告)或出廠證明： 隱蔽部份，詳卷內出廠

證明。 
□ 

建築物避雷設備相關文號(報告)或出廠證明： 無避雷設備 
□ 

三、建築物室內隔間 

設計值(單位：cm) 抽測值(單位：cm) 

1層  標註:  

標註:  

其他:  

備註： 
1. 各項未驗或隱蔽部分，由本案各相關建築行為人依相關法

令負其責任。 

2. 抽驗之位置及比例，由主管建築機關訂之。 

3. 執照無表列項目時，得免填。 

抽驗人員： 

 



 

農業科技園區 

建築物 颱風 / 地震 通報表 

農業科技園區(  ) 農科建（雜）字第       號建造（雜項）執照 

通報日期  

通報人 

(承造人) 

 

連絡電話: 

通 報 項 目  

備 註  

1. 颱風前通報防處措施及工地檢查機制:颱風警報發布後，承造人應做好防颱安全措施，並填具

通報單，以傳真方式報請管理機關工商服務組備查。 

2. 地震後工地檢查機制:遇有地震後，承造人及監造人應詳檢已完成設施，如有損壞應填具通報

單，以傳真方式報請管理機關工商服務組備查。  

3. 管理機關工商服務組 傳真電話:08-7741039 

  

附表四 

 



 

農業科技園區建築工程防颱作業工地自動檢查報告表 

基
本
資
料 

建造 

號碼 

 建址 

座落 

 工程 

進度 

 

監造人  承造人  檢查 

日期 

 

檢

查

事

項 

 檢查項目 固定方式或作業要求 檢查 

結果 

備註 

1 安全圍籬 設置穩固、支撐錨錠、繫接妥善   

2 行人安全走廊 設置穩固、支撐錨錠、繫接妥善   

3 揚昇設備 吊車、吊塔等設置繫接錨錠、束制穩

固 

  

4 施工架設置 固定繫結於結構體上、施工架設置穩

固、支撐錨錠、繫接妥善 

  

5 施工架之護網、帆布、

斜籬 

設置穩固、支撐錨錠、繫接妥善  帆布無法抗風時，請暫時卸

除，颱風過後應迅速恢復 

6 工地假設事務所、倉庫 錨錠、繫接妥善   

7 工地廣告施工架、帆布 錨錠、繫接、支撐妥善  帆布無法抗風時，請暫時卸除 

8 超越施工樓層施工架 錨錠、繫接妥善   

9 材料堆置 置放穩固平坦處，整齊緊靠堆置   

10 行道樹維護 錨錠、繫接妥善   

11 排水溝 定期清理、保持暢通   

12 山坡地水土保持 截水溝、沉沙、消能設施設置妥善、

定期清理、邊坡穩定妥善處理 

  

13 防颱編組、防災設施 工地有無防颱編組及派駐專人指揮聯

絡、防災資料妥善準備 

  

14 其他公共設施維護 定期維護與清理   

結

論 

與

建

議 

 工地負責人  

專任工程人員  

監造人  

填表

須知 

一、 相關權責負責人應依「高架作業勞工保護措施」、「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」自行實施檢查，符合規定者

打「ˇ」並將檢查之結論與建議填註表內。 

二、 如因檢查不實造成損害，將依有關規定查處，並追究其責任。 

 

附表四-1 

 



農業科技園區 

建築物施工中建築基地巡查紀錄(定期/不定期)表單 

 

建照字號  起造人  巡查日期  

建築地點

(地號) 

 承造人  巡查人員  

監造人  

巡查項目 巡查情形說明 

□未施工  

□未依建築法第 54條規定申報開工 

□未依建築法第 56條規定申報勘驗 

 

□施工中 

□整地工程、□基礎開挖、□地下主體結構施工、 

□地上主體結構施工、□外部裝修、□內部裝修、 

□附屬設施工程、□已完工 

 

□其他  

綜合

意見 

/ 

相關

照片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工地負責人簽名: 

備註 1. 請儘速依建議改善事項及綜合意見於    年   月   日前改善完成，

並於期限內檢具改善後照片送 管理機關(工商服務組)備查。 

2. 缺失改善後現況照片請黏貼於後。 

                 承辦人:                   核稿:                 組長: 

 

 

附表五 

 


